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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批黃李做外力「傳聲筒」
指公開抹黑修例「三幅被」料用完被棄無好下場

路透社的「獨家深喉」只是「路人甲」

國際大社果真不同凡響，路透社那篇說香港三個法
官擔憂《逃犯條例》的「獨家報道」，至今仍然有人
談論。政壇老友說，這個新話題的最新談資，是不同
信源皆指，這個報道只是作者與個別法律界人士的社
交談論，根本不是正式的採訪，「我同你傾談，你當
我是接受採訪，同做假新聞有什麼分別？」
有司法圈老友告訴自明，路透社5月29日發出的

那篇「獨家報道」，內文引用「不願透露姓名的三
名資深法官」的話，其實並非來源於記者的正式採
訪，而是他們在社交場合或酒桌上聽到的，或是與
朋友茶餘飯後閒談中聊到的，有的甚至是道聽塗說

撿來的。「這種完全有悖常規的報道和新
聞寫作手法，對於一個

資深記者來說，太不合常理了。莫非是記者太想出
名了？」老友說。
自明5月30日即在本欄指出，路透社的那篇「獨

家報道」疑竇重重，並指出該篇報道毫不顧忌路透
社公信力風險，「用『不願意透露姓名人士』來表
達一些個人觀點，對正統傳媒公信力是非常危險
的……」
老友說，路透社那篇報道出街後，香港的法官私

下裡哭笑不得。以往面對熟悉的記者朋友都會打個
招呼，客客氣氣地寒暄幾句，如今「避記者好似避
瘟神」，只要有新聞界的人在，無論是新朋還是老
友，一律三緘其口，「免得他們再將茶餘飯後的談
資當作新聞寫作的材料，將朋友間的飯局或社交場合
當作採訪現場。」老友引述一個法官的抱怨說：「現
在真是一點自己的空間都無。以前以為不錄音不錄影
不放上網就沒事，沒想到他們還可以虛構現場和話
語。以前以為自媒體不靠譜，現在連國際大通訊社的
資深記者也跟着不靠譜，真是世風日下。」

在人人可以當記者的自媒體爆炸年代，不

靠譜的自媒體早已毫無公信力。一些名人因為在社
交酒桌上說了一些私下裡才會說的話，卻被在場的
人錄影放上網，結果在網上遭受「公審」，甚至有
人因此丟了官、丟了工作。不過，嚴肅的傳統媒
體，通常瞧不上這些下三濫的手法，因為新聞總是
要經得起事實和時間的檢驗，主流媒體講求公信
力，對新聞來源和事實總是會反覆求證，即使為了
保護「深喉」，用「不願意透露姓名人士」作為消
息源，也會反覆求證新聞的真實性，並有後續的進
展報道，來證明新聞非虛構。
老友進而透露道，路透社的那篇「深喉」報道，

就是記者跟司法圈朋友吃飯聊天時聽說的，而那幾
位法官和律師也是在非正式的私下場合，隨意表達
的一些看法而已。新聞出街後，司法圈人人擔心被
對號入座，「我相信這會對圈內人造成極大的困擾
和不安。」
一傳媒界資深人士對自明分析說，路透社這篇報

道的做法，違背了新聞採訪的基本規律和職業規
範：首先，記者不能將他人在非正式場合

或私下場合的一些閒談話語當作新聞寫作素材。充
其量只能當作一個新聞由頭；其次，如果記者需要
引用他人的話作為新聞寫作素材，必須表明自己的
身份，並在對方同意接受採訪的前提下，才可以引用
被採訪者的話語或觀點；第三，記者不能先入為主，
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將他人在毫無防範或酒後不清醒
的情況下，從別人嘴裡套出的話當作自己新聞報道的
內容。記者更不能將自己的話語或觀點套在被採訪人
身上。
「看來，為了反修例，反對派和反華勢力都

瘋了，連傳統
老牌通訊社都
可以這麼不顧
顏面，搞到連
自 媒 體 都 不
如，真是令人
唏噓。」老友
譏諷道。

釐清具體情況 釋除無端疑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一再渲染《逃犯條例》的修訂令香港人
「人人自危」，但事實上香港人的各項權利受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的充分保障，
而在刑期門檻高達7年或以上、罪類限於37種、「雙重犯罪」原則等規限下，
修例後的個案形式移交安排，根本只限於嚴重犯罪分子。香港文匯報繼昨日的
釋疑答問後，根據政府綜合資料，再整理了一系列常見問題，包括涉及政治敏
感議題會否被移交、過關時多帶煙酒無申報會否被移交、教學或寫文踩界會否
被移交、「包二奶」或嫖妓會否被移交等，逐一整理官方近日的回應，解釋當
中不會被移交的理據，釋除公眾疑慮。

黃台仰出席德國綠黨舉辦的研討
會，稱自己過往在港時都有出席

學界的相關活動，只是不認同相關團
體的愛國綱領云云。他又提到79天違
法「佔領」行動、DQ議員、修訂《逃
犯條例》等議題，並要求特區政府釋
放「旺暴」犯梁天琦，及違法「佔
領」行動主事人戴耀廷、陳健民等。

黃國健：妖言惑眾 散播謬論
對於黃台仰的言論，行政會議成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強調，黃台仰
與其同夥為「旺暴」主謀人物，不折不
扣違反了香港的刑事罪行，更屬極度之
嚴重的程度，兩人更「棄保潛逃」，公
然藐視香港法律制度，如今騙取了「難

民」身份，便大搖大擺在外國妖言惑
眾，散播失實的言論，配合外國勢力抹
黑及阻撓修訂《逃犯條例》。
黃國健又指，黃台仰屬真正的逃犯，
罪犯本身有問題，因為擔心會被移送，
當然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對此，
香港特區政府應該透過與德國政府簽訂
的移交逃犯協議，要求德方盡速交回黃
台仰等人。

周浩鼎：自身有屎 逃避制裁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指出，從黃台仰

等人近日高調參與「抹黑」中央及特區
政府的各種活動，其所言的內容強詞奪
理、謊言處處，完全與事實不符，甚至
將自己所觸犯的嚴重刑事罪行、逃犯行
為「合理化」，目的就是要配合外國勢
力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步伐。
周浩鼎強調，今次修訂的主要目的，
正正是要堵塞法例上漏洞，使到有關法
例能夠符合國際標準，藉以打擊各種嚴

重罪行，維持社會安寧。而黃台仰等人
為「旺暴」主要人物，涉及罪行相當嚴
重，他們這樣「出力」反對，正好反映
出「他們身有屎」，不想接受法律制
裁，亦證明「愈大力反對者，背後擁有
不可告人的事情」，才會透過各種惡霸
行為，刻意阻撓修例。

顏汶羽：勾結外力 世人不齒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修訂《逃犯
條例》的目的，是避免嚴重罪犯可以免
責、逃避應負之責。修訂中已有重重把
關，確保只有真正的重案逃犯才會被啟動
移交程序，有了多重保障。黃台仰等人接
受了德國的庇護「甜頭」，便以不負責的
態度，四出散播歪理，還勾連外國勢力阻
撓香港修例，令逃犯可以逍遙法外。
顏汶羽認為，黃台仰等人應反思自己的

行為，敢於為自己的違法行為負責，而非
借助外國勢力的保護罩來不停攻擊香港，
將犯罪變成「光環」，為世人所不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旺角暴亂案中棄保潛逃的

「本土民主前線」前召集人黃台

仰及成員李東昇，上月向外媒透

露獲德國政府批出「難民」庇護

申請後，行事日趨高調，除接受

外媒訪問之外，更於本周二（4

日）現身公開場合，在德國柏林

出席由該國綠黨舉辦的研討會，

話題繼續配合外國勢力的「口

徑」，抹黑修訂《逃犯條例》。

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黃台仰言論「千篇一

律」，都是外國勢力的「傳聲

筒」，並無新意，而這種人物，大

部分都沒有好下場，當被外國勢力

利用完畢後，便會遭到遺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國
勢力借干預是次修訂《逃犯條例》再有
搞作。於1995年至1997年，港英年代擔
任英國外相的聶偉敬（Malcolm Rif-
kind）昨日在《南華早報》撰文，聲稱對
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有
「嚴重關注」，做法等同拆走當年中英雙
方刻意建立的「中港兩地防火牆」云云。
多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特區政府已澄清，當年訂
立《逃犯條例》時，需將港英年代沿用的
引渡法例作出本地化的立法，不存在什麼
「防火牆」。不過，聶偉敬之流卻視若無
睹，繼續憑空揑造，並將「一國兩制」的
「兩制」割裂，藉以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是外國勢力一貫的手法。
聶偉敬在文章中稱，自己曾是代表英國

與中國商討香港政權移交最後階段的外
相，又形容今次修例的核心問題，在於香
港特區政府可將任何人移送給「沒有公平
審訊保證、沒有足夠人權保障」的司法管
轄區，結果削弱《中英聯合聲明》中保障
港人權利與自由不變的承諾云云。他更
稱，今次修例將削弱香港的司法，違反回
歸時中英兩國達成的協議云云。

英政客慣用手法干港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

勇指出，所謂「防火牆」的概念，應該
是保護香港市民，讓大家在一個安全的
環境下生活，而非處處阻撓，令香港成
為「逃犯天堂」。而聶偉敬所言完全是
英國政客慣用的手法，刻意將「一國兩
制」中的「兩制」分開，企圖繼續干預
香港內部事務，無視特區政府所作的澄
清與解釋，反而刻意揑造「防火牆」理
論，這種手法實為阻撓修訂《逃犯條
例》的伎倆之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

會長陳曼琪認為，香港是一個法治社

會，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憑有據，不能空
口說了算，就「防火牆」的論述，特區
政府已經作出澄清，外國勢力卻視若無
睹，甚至是刻意不加理會。其背後原
因，已經相當之清楚，就是欲藉今次的
修例，達到干涉香港內部事務的目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亦指出，特
區政府已作出澄清，《逃犯條例》為回
歸期間進行大量本地化的工作之一，根
本不存在「防火牆」之說，外國政客不
應該在毫無憑據的情況下說三道四。其
次，香港已經回歸22年，實踐證明，
「一國兩制」在港成功落實，外國政客
不應藉機抹黑抽水。

勾結港反對派阻撓修例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

馬恩國表示，一名逃犯若在內地犯
案，本應受內地法律的審判，而香港
人在香港犯案，就須接受香港法律審
判，這稱為屬地原則。香港人若果在香
港犯案，不會受到《逃犯條例》影響，
不會被移交到內地受審，故根本就不需
要什麼「防火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聶偉敬

以「防火牆」反對逃犯修例，為外國勢
力頻頻干預本屬香港內部事務的修例，
與本港反對派裡應外合，不斷抹黑內地
及香港的司法制度，千方百計阻撓修
例。反對派多番提出「防火牆」論，現
聶偉敬又附和，將「一國兩制」中的兩
制與逃犯條例的制定原意混為一談，生
安白造，居心叵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聶偉

敬的說法荒謬。當年在回歸前夕有大量
法律需要作出本地化，而《逃犯條例》
是其中之一，即使在回歸後仍然有大量
本地化的工作需要進行。在香港回歸22
年之際，外國政客突然關注香港，這種
老舊電池重用的伎倆，不值一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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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早前在德駐港領事館外示威，譴責對黃李的「難民」庇護。 資料圖片

政治罪行訂明不移交
問：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人士會
否被移交內地審理？

答：任何可移交罪行必須是37項
罪類之一，符合「雙重犯
罪」的原則，即有關行為在
香港屬刑事罪，以及可判處
最高刑期7年或以上的嚴重罪
行。政治罪行訂明是不會被
移交，現有法例已有三條條
文指明政治罪行或涉及政治
性質的都不會被移交。

建築意外須構刑事罪
問：建築測量界經常在內地參
與工程項目，若不幸發生
工業意外、或工程倒塌，
相關人士會否被移交？

答：任何可移交必須符合「雙
重犯罪」的原則，即有關
行為在香港屬刑事罪，以
及可判處最高刑期7年或
以上的嚴重罪行。在香
港，要構成刑事罪行，必
須要有犯罪意圖。

言論等受基本法保障
問：教師在內地交流時，曾探討某些敏感
議題，會不被移交回內地？

答：不會。逃犯移交絕對不涉及言論、出
版、學術、新聞，這些行為的自由和權
利，受到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充分保
障。條例是針對嚴重罪犯，非一般市
民，所有可移交行為必須在兩地都屬
刑事罪行，在香港，言論、出版、學
術、新聞的行為不構成任何刑事罪行。

移交不涉出版學術等
問︰曾發表批評領導人的文章會被移
交嗎？

答：不會。逃犯移交絕對不涉及言論、
出版、學術、新聞，這些行為的自
由和權利，受到基本法和香港法律
充分保障。條例是針對嚴重罪犯，
非一般市民，所有可移交行為必須
在兩地都屬刑事罪行，在香港，言
論、出版、學術、新聞的行為不構
成任何刑事罪行。

創作自由不會受影響
問：會否因製作有關政治敏

感議題的紀錄片而被移
交？

答：不會。條例是針對嚴重
罪犯，非一般市民，所
有移交要符合兩地「雙
重犯罪」原則，即在香
港亦屬刑事罪行。創作
自由不會受影響。

帶超額煙酒不夠門檻
問︰在內地過關時，攜帶超
額無報稅煙酒，會否被
移交？

答：這罪行在港屬違反《應
課稅品條例》，最高判
監兩年，未達可移交的
7年或以上門檻。

「包二奶」不會被移交
問：港人在內地「包二奶」，會否被移交？
答：若某人在香港結婚，並在內地或海外再
婚，在香港觸犯重婚罪可判監7年；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
十八條規定，重婚罪判監兩年以下有期
徒刑，未達可移交的7年或以上門檻，
故不會被移交。

嫖妓不屬「雙重犯罪」
問：港人若在內地嫖妓，會否被移交？
答：嫖妓在內地並非刑事罪行，只會
行政拘留；在香港，嫖客不犯
法，經營色情場所才違法，故在
「雙重犯罪」原則下，在內地嫖
妓不會被移交。


